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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人事業務宣導


※、修正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部分條文（教育部97年6月26日台參字第0970116876C號令）。
◎修正重點：
1.將原6條第3項「獎懲報核程序期限，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規定，並應於核定之學年度內辦理」之規定，移至第15條第1項，但刪除「應於核定之學年度內辦理」之文字。
2.增列第9條第5項，規定「委員之總數，由校務會議議決」。
3.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及另予成績考核結果，原規定應於「學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」列冊報送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，修正為「每年九月三十日前」（第15條第2項）。
4.增訂「考核結果，學校未依規定期限報核者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通知學校限期辦理；屆期仍未報核者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逕行核定」（第15條第3項）。
5.原規定教師之成績考核結果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有疑義時，「應通知原辦理學校詳敘事實及理由或重新考核」，修正為「應敘明事實及理由通知學校限期重新考核」。（第15條第4項）。
6.增訂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就學校所報考核結果，應依下列期限完成核定或改核；屆期未完成核定或改核者，視為依學校所報核定：一、教師平時考核獎懲結果，於學校報核後二個月內。二、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及另予成績考核結果，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，必要時得延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。」（第15條第5項）。
7. 原規定教師成績考核經核定後，應由學校以書面通知受考核教師，並附記「理由及」不服者提起救濟之方法、期間、受理機關，修正後條文將「理由及」等三字刪除。（第16條第1項）
※、教師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：
◎學歷與經歷時間抵觸擇一採認。
◎取得碩士、博士學位改敘以審定之日生效，請務必於取得證書時，立即向人事室申請改敘，以免影響權益。
※、公教員工子女同時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及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金，其補助款核發疑義：.公教員工同時符合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子女教育補助者，如弱勢學生已領助學金96學年度補助數額低於可請領子女教育補助96學年度上下學期之總額者，得核發96學年子女教育補助總額扣除助學金之差額，惟如弱勢學生助學金96學年度補助數額高於請領子女教育補助96學年度上下學期之總額，則不得再請領子女教育補助。（人事行政局97年6月17日局給字第0970013393號函）
※、修正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附表九「子女教育補助表」1份如附件，並自97學年度第2學期起實施（依據行政院97年6月30日院授人給字第0970062537號函辦理）

◎修正重點：
1. 子女讀公私立高中(職)以上者，原規定繳驗學生證或繳費收據，修正後規定改為「繳驗收費單據，如係繳交影本應由申請人書明『與正本相符』並簽名，以示負責。又轉帳繳費者，應併附原繳費通知單」。
2. 公教人員申請子女教育補助時，其未婚子女如繼續從事經常性工作，且前6個月工作平均每月所得超過勞工基本工資者，以有職業論，不得申請補助，將上述「前6個月」明定為「註冊之日前6個月」。
3. 規定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、減免學雜費之優待，或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助，或全免或減免學雜費者，均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。另增訂未具上開不得申請情形，惟其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標準者，未來僅得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。
4. 原規定除留級、重修或畢業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者，其重複就讀年級，不得請領外，如係轉學、轉系或重考就讀者，均依轉（考）入之年級起，依規定之修業年限，發給子女教育補助至應屆畢業年級為止。修正後規定改為不論轉學、轉系、重考、留級、重修者，其於同一學制重複就讀之年級，均不再補助，又畢業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者，亦不得請領。
	心靈小補帖


回饋社會 無關年華
一位在國外進修的學生寄了張賀年卡來，信裡開玩笑說他被我們騙了，學問原來是臭的。
原來他在開刀房實習，用電刀劃開病人的脂肪組織時，會冒出臭的青煙，但是手術台上躺著卻是國家科學院的院士，某學術領域的大師。 
他說學問再大，仍是一副臭皮囊。雖是玩笑話，卻讓人深思，讀了一大堆書，如果沒有用出來，滿腹經綸化成塵土，的確是白走人世一遭。難怪古人把懷才不遇、壯志未酬當作讀書人最大的不幸。 
想做事，不必等待。不過成功的定義有很多種，對自己有利的叫「成功」， 只有對別人也有利的才叫「成就」，這兩者是不同的。
《紅樓夢》中賈府的家廟叫鐵檻寺，因為「縱有千年鐵門檻，終需一個土饅頭」，人不管怎麼巧，終逃不過死亡，人一生一定要做些對別人也有利的事才可。 我在中正大學教書時的校長是林清江校長，他說五十歲以前要努力證明自己是有用之人，五十歲以後，要努力將這個有用回饋社會，所以他要我們去嘉義的文化中心對民眾演講，要把實驗室做的研究講到一般老百姓聽得懂才行，他要我們學以致用。 
最近一位八歲的華裔女孩出了本書，記者問她，「妳長大要做什麼？」她說， 「我為什麼要等到長大才做什麼？這是很奇怪的觀念，你們大人都假設沒有長大之前就什麼都不是，我現在就是個作家。」 
Bravo！你不必等長大才去做你想要做的事，現在就可以做。人生難以預料，說不定等到長大時就已經太晚了。你也不必擔心太老了，不能去做你想要做的事，因為青春無關年華，它是內心境界。 
    有句英文諺語說得好，「假如你認為你還青澀，你可以繼續成長，如果你認為你已成熟，那只能等著爛掉。」
我們的心決定我們的行為，我們的行為反過頭來決定大腦神經的連接，只要心中覺得是年輕就可以做很多的事，最主要是做的事不能只為自己。
有一個研究訪問九十歲以上的老人，問他們如果可以重新再活一次，他們會做什麼改變？結果大多數人說，「我會多做一些事情，讓這些事情在我死後仍然可以延續下去。」 
    的確，如果一切隨風而逝，那就彷彿不曾走過，所以人一定要做一些比生命更長久的事情，當生命消失時，至少要讓這副臭皮囊化作春泥更護花！ 
 
（作者：洪友蘭教授為陽明大學精神科學研究所教授）
